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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
会议2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
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爱国主
义教育法；决定免去李尚福的国
务委员、国防部部长职务，免去
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免去王志
刚的科学技术部部长职务、任命
阴和俊为科学技术部部长，免去
刘昆的财政部部长职务、任命蓝
佛安为财政部部长。国家主席
习近平分别签署第12、13、14号
主席令。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
幕会。

常委会组成人员162人出席
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增发国
债和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
的决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部分
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哥伦比亚共和国关于移管
被判刑人的条约》的决定、关于
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毛里求
斯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关
于批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
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
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
补充议定书》的决定、关于批准
《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秘书处及其人员、成员国代表特
权与豁免公约》的决定、关于加

入《国际航标组织公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分别提出的关
于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
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免去李尚福的
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会议经表决，任命刘少云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
免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鸿忠、王东明、肖捷、郑建邦、
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维、
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

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尔，秘
书长刘奇出席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国家监察委
员会、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同志，
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
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
分副省级城市人大常委会主要负
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举行第七讲专题讲座，赵
乐际委员长主持。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
春临作了题为《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
讲座。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闭幕

李尚福被免去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职务
任命阴和俊为科学技术部部长、蓝佛安为财政部部长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中央财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
2023年国债10000亿元，增发的
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
排给地方，集中力量支持灾后恢
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
板，整体提升我国抵御自然灾害
的能力。

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批准国务院增发国债和2023年
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明确
了上述安排。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遭遇暴
雨、洪涝、台风等灾害，地方灾后
恢复重建任务较重；近年来，各
类极端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对我
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出了更
高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8月17日召开会议，研究
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提出“加快恢复重建”

“进一步提升我国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会议精神，以强有力的
资金保障有关工作落实，中央财
政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2023年
国债10000亿元，作为特别国债
管 理 。全 国 财 政 赤 字 将 由
38800亿元增加到48800亿元，
预计赤字率由3%提高到3.8%
左右。

此次增发的国债全部通过
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今年
拟安排使用5000亿元，结转明
年使用5000亿元。据财政部介
绍，资金将重点用于八大方面：
灾后恢复重建、重点防洪治理工
程、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
程、其他重点防洪工程、灌区建
设改造和重点水土流失治理工
程、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行
动、重点自然灾害综合防治体系
建设工程、东北地区和京津冀受
灾地区等高标准农田建设。

财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及时
启动国债发行工作，确保如期完
成国债发行任务；做好预算下达
工作，推动加快形成实物工作
量；加强国债资金监管，确保资
金按规定用途使用。

我国将增发
1万亿元国债
用于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爱国主义教育法明年1月起施行
据新华社电 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10月24
日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爱
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
日起施行。这部旨在加强爱国
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的法律，共5章40条，包括总

则、职责任务、实施措施、支持保
障、附则。

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了爱
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
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
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
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

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
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
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
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
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
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

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
出相应规定。

制定爱国主义教育法，以法
治方式推动和保障新时代爱国主
义教育，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
人民力量，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发布

老年助餐设施纳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本报综合消息 近日，民政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11部门联合印发《积极发展老年
助餐服务行动方案》（简称《方
案》），计划到2025年底全国城乡
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实现
较大幅度提升，服务网络形成一
定规模。到2026年底，全国城乡
社区老年助餐服务覆盖率进一
步提升，服务网络更加完善，多
元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扩大和优化服务供给

据《北京晚报》报道，《方案》
要求将老年助餐服务设施纳入
城市一刻钟居家养老服务圈、一
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促进服务
便利可及。支持在各类养老服务
机构和设施、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中增设老年
食堂等老年助餐服务设施，拓展
服务功能。鼓励企业参与建设

和运营老年助餐服务设施、有条
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提供
老年助餐服务，引导物业服务企
业为老年人提供就餐便利。支
持餐饮企业采取运营老年助餐
服务设施、社区门店开办老年餐
桌等方式，参与老年助餐服务。

采取倾斜性措施支持农村
地区扩大服务供给，可依托有条
件的村级睦邻（邻里）互助点、农
村幸福院等载体开办老年食堂、
设置老年助餐点等，探索邻里互
助、设立“中心户”多户搭伙、结
对帮扶等模式，灵活多样解决农
村老年人助餐服务需求。

保障服务质量

《方案》明确指出，各地要结
合实际制定老年助餐服务规范。
指导各类老年助餐服务机构优先
提供午餐服务，有条件的提供早、
晚餐服务，并保证助餐服务的连

续性、稳定性；根据周边老年人助
餐服务需求、消费能力、饮食习
惯，合理搭配食材，科学制定食谱
并定期更新，优先供应大众化家
常菜，保证老年人吃得饱、吃得健
康、吃得放心。

确保服务可持续

《方案》要求，在新建城区和
居住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老城区和已建成居住区补齐养
老服务设施工作中，同步解决老
年助餐服务设施建设或场地使
用问题。支持老年助餐服务设
施与社区综合服务设施、便民商
业服务设施、生活性服务业资源
统筹利用、共建共享。可按规定
履行相关国有资产管理程序后，
通过调剂、出租、转让等方式将
机关和事业单位闲置房产用于
开展老年助餐服务。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对将现有设施场地改

扩建用于老年助餐服务的，给予
相应补贴和支持。

加大运营扶持力度。建立
“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
补一点、集体添一点、社会捐一
点”的多元筹资机制，支持老年
助餐服务机构提供稳定可持续
的服务。

实施就餐分类补贴

《方案》明确，有条件的地方
可根据老年人经济困难程度、失
能等级等情况，对享受助餐服务
的老年人给予差异化补贴，补贴
的范围、方式、标准由地方各级
民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研究确
定。有条件的地方可将面向特
殊困难老年人的助餐服务纳入
当地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支持
各地以发放老年助餐消费券等
方式，让老年人享受看得见的
实惠。


